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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石景山分局
京规自（石）供审函[2021]0002 号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

关于首钢园区东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612-763、774、824、829、830、831

地块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

审核意见的函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石景山区分中心：

经多规合一平台审议，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经研究，现将有关

意见函告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储备供应用地位置、范围：位于石景山首钢园区

东南区，东至煤制气厂东路，南至料场路，西至古城路南延，

北至鲁谷村路。详见附图及钉桩（2020 规自（石）测字 0005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59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60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61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62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63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69 号、2020 规自（石）测字 0070 号、2020 规自（石）测

字 0071 号。

2.土地储备供应用地的用地性质、用地规模、地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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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绿化、控制高度等详见下表：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市

道路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定》

和《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的要求。

退让规划用地边界最小距离及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

距离以审定方案为准。

2.建筑间距：应符合《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

定》以及日照、消防等要求。

3.装配式建筑：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17】8号）

及市住建委的有关要求，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

三、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1.绿地率：≥30%

2.古树名木保护：应符合《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




















